附件2
临湘市2022年度部门（单位）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         临湘市林业局（汇总）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 2023年 9 月 7 日

临湘市财政局（制）

	一、部门（单位）基本概况

	联系人
	陈元
	联络电话
	17680166329

	人员编制
	599
	实有人数
	569

	职能职责概述
	(1).负责全市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监督管理。

(2).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作为市政府的市造林绿化工作。

(3).承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监督管理的责任。

(4).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湿地保护工作。

(5).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市石漠化防治工作。

(6).组织、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

(7).负责林业系统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

(8).承担推进林业改革，维护农民经营林业的合法权益的责任。

(9).制定全市林业产业发展政策，合理调整林业产业发展布局，促使林业产业协调发展。

(10).承担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市森林防火工作的责任。

(11).参与拟订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财政、金融、价格、贸易等经济调节政策，组织、指导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12).组织、指导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科技和外事工作，指导全市林业队伍的建设。

(13).承办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年度主要工作内容
	任务1：加强生态保护，筑牢绿色防线。

任务2：加强生态修复，推进生态提质。

任务3：加强生态惠民，促进产业增效。

任务4：加强党建引领，提升队伍建设。



	年度部门（单位）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一)扩“绿量”，厚植生态底色：一是植绿任务超额完成，完成新造林1.88万亩，封山育林1.2万亩，退化修复1.7万亩，森林抚育1.27万亩。二是廊道建设提质升级，统筹推进全市生态廊道建设，高标准打造最美长江岸线，完成长江岸线新造278亩，绿化升级提质1551亩。三是生态修复稳步推进，完成人工造林3600亩，封山育林9500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1.6万亩；结合洞庭湖流域山水林田湖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修复湿地200多亩，黄盖湿地生态环境有效改善，每年越冬候鸟种群和数量明显增加。

(二)守“绿线”，筑牢生态屏障：一是林长制责任扛牢担实，建立市镇村三级林长体系和“一长四员”管护网格，完成市级林长巡林交办问题整改销号31个，护林员巡护总时长3.5万小时，巡护总里程22.3万公里，巡护出巡率、有效率稳定在95%、98%以上。二是资源监管全面加强，科学编制林木限额采伐量控制在省定限额标准以内；严格征占用林地手续前置审批；落实公益林、天然林管护92.2万亩；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全市自然保护地达2.11万公顷，占国土总面积的11.99%，比整合优化前提高2.64%；全面推行古树名木保险；结合“虎威行动”推进森林督查问题整改，共办结案件45起，实现破坏林草资源存量问题全部清零。三是“两防”网格织牢织密，着力推进火险源头管控、应急能力建设和防火宣传教育，有效实现了卫星监测零热点、较大森林火灾零发生；扎实推进“护松2022”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执法专项行动和松材线虫病除治质量拉网式专项巡查行动，松材线虫病发生面积、感病枯死松树数量与2021年同期对比实现“双下降”。四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序推进，全面启动生物多样性调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检察公益诉讼衔接协作工作机制，将野生动植物保护纳入检察公益诉讼。

(三)增“绿效”，推进产业惠民：一是林下经济活力不断激发，今年成功申报省级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社、省级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各1家，发展规模林业示范户40户。完成新造油茶2000亩，油茶低产林改造8850亩，建有油茶果初加工与茶籽仓储中心1家，成功申报省级林业龙头企业1家，累计带动林农就业2万余人，实现林下经济年产值达6.24亿元。二是楠竹产业效能不断彰显，大力推进产业园区建设，着力打造“三园一城两片区”产业格局，共引进商家及原材料粗加工交易企业20余家，发展省级林业竹类龙头企业3家，建立电商平台43家，实现总产值40.3亿元，带动周边林农就业近3.5万人。三是生态旅游潜力不断挖掘，结合全域旅游，充分挖掘龙窖山生态旅游业潜力，打造龙窖山野樱花旅游观光品牌，推动传统林业转型升级，确保林农增收致富。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年度收入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收入合计
	其中：

	
	
	上年结转
	公共财政拨款
	政府基金拨款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收入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1814.58
	86.46
	9866.84
	108.53
	
	1752.75

	部门（单位）年度支出和结余情况（万元）

	机构名称
	支出合计
	其中：
	结余

	
	
	基本支出
	其中：
	项目支出
	当年结余
	累计结余

	
	
	
	人员支出
	公用支出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11316.33
	5396.02
	
	
	5920.31
	498.26
	498.26

	机构名称
	三公经费

合计
	其中：

	
	
	公务接待费
	公务用车运维费
	公务用车购置费
	因公出国费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51.55
	40.55
	11
	
	

	机构名称
	固定资产

合计
	其中：
	其他

	
	
	在用固定资产
	出租固定资产
	

	局机关及二级机构汇总
	5597.22
	5597.22
	
	

	三、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

	整体支出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

	
	保护环境提升空气质量，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森林防护能力，改善环境，提高生态质量。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提升。

	整体支出

绩效定量目标及实施计划

完成情况
	评价内容
	绩效目标
	完成情况

	
	产出目标

（部门工作实绩，包含上级部门和区委区政府布置的重点工作、实事任务等，根据部门实际进行调整细化）
	质量指标
	指标1：按预算标准完成全年预算
	100%

	
	
	
	指标2：职工工资福利发放及正常运行。
	100%

	
	
	
	指标3：森林火灾率＜0.9‰
	100%

	
	
	数量指标
	指标1：松材线虫病枯死木清理株数
	28545株

	
	
	
	指标2：按要求完成新造林、封山育林、退化修复、森林抚育、长江岸线绿化等
	100%

	
	
	
	指标3：巡护出巡率、有效率稳定在95%、98%以上
	100%

	
	
	时效指标
	指标1：2022年完成枯死木清理和销毁
	2023年3月

	
	
	
	指标2：按规定按时完成各项目资金支付进度
	完成

	
	
	成本指标
	指标1：松材线虫病枯死木清理和销毁 50元/株
	50元/株

	
	
	
	指标2：人员经费
	完成

	
	
	
	指标3：为保证项目的正常进行产生的各类额外费用，如差旅费、培训费、资料费等
	-

	
	效益目标

（预期实现的效益）
	社会效益
	保护林业生态建设成果，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旅游资源提高0.2％，就业增加0.15％。
	完成

	
	
	经济效益
	有效降低松材线虫病的扩散，保护20万亩松林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
	完成

	
	
	生态效益
	保护森林资源水土涵养
	完成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对林业工作的满意度
	满意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9

	评价等次
	优秀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李焱辉
	副局长
	林业局
	

	陈元
	会计
	林业局
	

	胡登望
	党建办主任
	林业局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联系电话：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五、评价报告综述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临湘市北依长江、南伴洞庭湖，京广铁路、武广高铁、京珠高速、杭端高速、107国道在境内交会贯通，素称“湘北门户”。截止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56.8%，活立木总蓄积量为318.17万立方米，蓄积增长率为4%；林地保有量为143.26万亩，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9‰。

临湘市林业局是主管全市林业工作的临湘市政府组成部门，主要承担贯彻执行林业法规政策，开展造林绿化，执行森林限额采伐，组织指导林地林权管理、林业产权交易、森林防火、森林病虫害防治、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和湿地保护工作。

临湘市林业局（机关本级）共设有9个内设股室11个二级机构（不含林场、林科所、保护区），分别是：办公室、造林绿化股、行政审批股、森林资源管理股、野生动植物保护股、自然保护地管理股、政策法规和改革发展股、规划财务股、人事股、临湘市森林火灾防御事务中心、临湘市国有林和森林公园服务站、临湘市林业科技推广站、临湘市湿地保护中心、临湘市林业产权交易中心、临湘市森防检疫站、临湘市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临湘市林业行政综合执法大队、临湘市临湘木材检查站、临湘市贺畈木材检查站、临湘市羊楼司木材检查站。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林业局2022年共下达财政资金11316.3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396.02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4059.05万元），项目支出5920.3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5807.79万元）。

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和日常林业工作开支。

项目支出主要用于动植物保护、森林防火等。其中本级财政项目资金下达323万元，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资金52万元（含林业发展改革资金10万元），主要用于松线虫病的防治与除治开支和林业执法车辆开支；野生动物保护10万元，主要用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和宣传；森林防火100万元，主要用于森林防火的防控与预防。基础设施维护支出130万元，主要用于公园基础设施维护；禁伐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用于森林资源保护；黄盖湖保护区巡护经费4万元，主要用于黄盖湖自然保护区巡护开支。林业技术推广支出17万，主要用于苗木种植培育。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基本支出共计：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和日常林业工作开支。

其中，工资福利性支出3279.24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津贴、绩效、五险一金等）；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9.52万元（主要用于抚恤金、救济费等）；
商品服务性支出754.54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用和工作经费的开支）；

资本性支出支出15.74万元（主要用于购置办公设备等）

2022年度“三公”经费共计51.55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决算40.55万元，占78.66%，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1万元，占21.34%。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决算0万元，占0%。与上年相比下降了45.58万元，下降了46.93%。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厉行节约的要求，从严控制公务接待、公务用车行为。

（二）专项支出

1、专项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2022年度林业局共获得临湘财政下达专项资金323万元，其中，松材线虫病防治资金52万元（含林业发展改革资金10万元），主要用于松线虫病的除治工作和林业执法车辆开支；野生动物保护资金10万元，主要用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疫源疫病的监测；森林防火经费100万元，主要用于森林火灾的防控和预防监督等；基础设施维护支出130万元，主要用于公园基础设施维护；禁伐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用于森林资源保护；黄盖湖保护区巡护经费4万元，主要用于黄盖湖自然保护区巡护开支；林业技术推广支出17万，主要用于苗木种植培育。

所有专项资金已经全部落实拨付到位。
2.专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①松材线虫病防治资金共42万元全部用于松材线虫病枯死松木清理和销毁，政策宣传、技术指导、检疫执法等工作费用。松材线虫病防治资金的使用，严格遵守调查、设计、验收的工作流程：镇（街道）制订防治作业设计，市级制订了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方案并通过省林业局批复；政策宣传等经费开支，均办理了政府采购手续；枯死松木清理和销毁经过镇、县、市、省四级核查，确保工作质量，各疫点镇（街道）与专业除治队伍签订绩效承包合同，把小班施工质量、疫木流失责任与资金结算挂钩，县级验收合格兑付80%、完成绩效目标兑付20%，资金直接打卡到指定账户。

②林业发展改革资金10万元，全部用于林业行政执法车辆的日常开支，该资金的使用，有力的提升了林业行政执法能力，为打击疫木非法运输等林业违法行政案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③森林防火资金100万元，主要用于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前线办公室建设、视频会议安装、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宣传等工作费用。森林防火工作经费的使用，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认真执行，坚决做好资金使用的相关工作。

④野生动物保护经费10万元，主要用于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宣传工作以及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防控。在2022年度，我们主要开展了“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爱鸟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等一系列宣传活动，同时对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进行动态监测。以上工作的开展，进一步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维护生态平衡的意识，为我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⑤基础设施维修（护）资金130万元，全部用于五尖山国有林场公园18.5公里道路、基础设施维修维护、防火安全及园区卫生、绿化、环境保护。
⑥禁伐资金10万元，全部用于五尖山国有林场公园43198亩森林资源禁伐管护。

⑦ 黄盖湖巡护专项经费4万元。主要用于黄盖湖自然保护区内日常的巡护管理等开支。
3.专项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我局项目资金管理设有专账，安排有专人管账，做到专款专用。同时，为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专门出台了《临湘市林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为做好林业项目资金管理，夯实了制度基础。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做到了合理、合法、合规。

三、部门（单位）专项组织实施情况

（一）专项组织情况分析

我局在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财经纪律以及规章制度，在项目实施前，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制度了相应的实施方案、工作计划等。同时，项目在实施过程中涉及到采购相关业务时，全都严格执行政府采购程序，进行招投标与相关采购程序。项目在完成时，由项目相关的主管股室进行检查验收，确保项目如期如质完成。

专项管理情况分析

为使用好、管理好项目专项资金，我局设立了项目资金专帐，安排有专人管账，做到专款专用。出台了《临湘市林业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在项目资金的拨付时，强化资金支付管理，严把支付程序，严格按照实施方案、项目实施进度进行资金的拨付和使用，确保每笔项目资金与申报计划相符合，并由局财务负责资金初审，再由单位相关领导签字后才能拨付，做到项目资金支出合理、合法和合规。同时，做好项目事中监督与指导，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由项目的主管股室，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项目指导检查，帮助各项目实施主体，完善项目实施，并在项目完成时进行检查验收，确保各项目能保质保量完成。

部门（单位）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规范资金管理，严格支付审批程序，做到专款专用，认真开展了项目数据收集，各项目实施主体都对照要求撰写了项目自评报告和绩效自评表，提供了项目实施具体材料，对每个项目实施、推进和完成情况均进行了现场勘验检查核实。

我单位按照上级要求圆满的完成各项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经济效益，对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起到推动作用。同时我单位按要求对超过30万的项目都进行了自评，自评结果为优秀。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1、林业减灾能力不强。森林资源管护、森林防灭火、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等方面，大多依靠人工方式进行，林业防灾减灾能力不强。

2、林业产业融合发展不足。林业产业科技创新和资源高效利用比较滞后，产业规模较小，深加工程度不高，产业链不完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匮乏；“两山”转化通道不够顺畅，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不明显，品牌效应不强，特色产业不特，持续发展能力较弱；林长制与乡村振兴有效结合不够，系统谋划和统筹本地区林业产业发展力度不强，林业三大效益未能真正彰显。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加大资金投入。例如：国家林业局和草原局、省林业局对我市“十四五”期间松材线虫病工作提出的目标任务为：拔除2个疫点镇（街道），疫情发生面积压缩20%。为保证目标任务按时按质完成，市财政应按照上级要求保障松材线虫病资金投入，以确保疫情得到及时控制，维护生态安全。

2、加强业务培训。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技术要求高，质量管控环节多，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专业队伍。建议在资金使用方向上增加业务培训支出比例。

3、进一步加强森林“两防”。严格落实防火宣传、巡查巡护、野外火源管控和值班值守工作，确保森林火灾受灾率控制在0.9‰以下，无一起重大火灾事故发生；打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除治攻坚战，依托林长制压实镇(街道)和部门工作责任，创新疫情除治工作模式，扎实开质量拉网式巡查，强化疫木销毁闭环管理，确保省林业局下达的五年攻坚目标按期实现。


- 15 -

